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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8106）

第一季度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
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能
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所在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之人
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
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它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它資深投資者。

鑒於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
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方法為透過聯交所操作之互聯網網頁上刊登。上市公司毋
須在憲報指定之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注意彼等
能閱覽創業板網頁，以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浙江浙大網新蘭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對此承擔全部
責任，本公佈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浙江浙大網新蘭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及確信：(i)本公佈所
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ii)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
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iii)本公佈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過審慎周詳
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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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實現營業額約人民幣30,379,000
元，較去年同期約減少17.02%。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發生虧損約人民幣1,844,000元，
較去年同期虧損減少約9.65%。

‧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浙江浙大網新蘭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
之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度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30,379,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營業額減少約人民幣6,233,000元，即約減少
17.02%。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之虧損約為人民幣
1,844,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虧損約為人民幣2,04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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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
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2 30,379 36,612

營業成本 (19,483) (23,149)

營業毛利 10,896 13,463
其他業務支出 (243) (217)
銷售費用 (1,617) (2,177)
管理費用 (9,944) (13,732)
財務成本，淨額 24 14
增值稅返還 327 122

除稅前虧損 (557) (2,527)
稅項 3 (462) (259)

本期虧損 (1,019) (2,786)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權益 (1,844) (2,041)
　－少數股東權益 825 (745)

(1,019) (2,786)

中期股利 – –

每股虧損
　－基本 4 人民幣(0.005) 人民幣(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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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呈報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
其後配售H股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日於創業板上市，有關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二
年四月二十四日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已按照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上市規
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十八章的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2. 營業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信系統開發業務
　－系統集成 354 2,085
　－自產軟件銷售 5,669 1,020

6,023 3,105
硬件及軟件貿易收入 14,196 15,437
提供電訊增值服務 10,160 18,070

30,379 36,612

3.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所得稅 462 259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本公司按25%的企業所得稅率繳納稅項。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按其所在地之適用稅務法例及規定計算所得稅稅款，適用稅率範圍包括
0-25%。

本集團的業務均在中國境內進行，故無需繳納香港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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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的計算是按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虧損約為人民幣1,844,000元
（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2,041,000元和當期已發行普通股份356,546,000股（二零零八年
同期：339,577,000股）來計算的。

因本公司無潛在之攤薄性股份，故攤薄每股虧損未予計算。

5. 儲備

除以下所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之有關期間內本集團並無其他儲備變動：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分配利潤

於一月一日 (36,561) (29,205)
淨虧損 (1,844) (2,041)

於三月三十一日 (38,405) (31,24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擬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八年同
期：無）。

第一季度回顧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30,379,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營業額減少約人民幣6,233,000元，即約減少
17.02%。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之虧損約為人民幣
1,844,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虧損約為人民幣2,04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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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產品開發

期內，公司非常注重新產品新業務的研發，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保障。公司利
用電信優勢資源進行對通信資料深度挖掘的研究，開發精確營銷系統(PMS：
Precision Market System)的相關產品，為廣大企業提供精確營銷平台；公司為幫
助企業進行互聯網形象的包裝和互聯網管道的拓展進行新產品的研發，提供企業
電視台、門戶通、即時通等互聯網產品。

市場及業務發展

期內，本集團主要圍繞電信增值業務、應用業務和系統集成等業務進行的，在增
值業務方面公司基於中國電信114號碼百事通的百事通加盟、短信名片、個人通信
助理、地圖名片和漏話業務、114商情、工商資訊平台等產品在浙江省全面開展並
逐步向周邊省進行業務拓展並投入運營。應用業務方面主要為三大電信運營商提
供管理資訊支撐及相關軟體的開發和系統維護。還提供系統集成專案和系統網路
設備採購安裝維護等服務。

未來展望

1、 手頭訂單╱銷售合同情況

增值服務業務的各個業務合同都將繼續執行，並都有較大的客戶量的沉澱，
能保持穩定的客戶源，如114號碼百事通系統產品等業務都有穩定的收入，逐
步向外省拓展並按計劃發展各省的增值業務用戶；應用業務的三大通信運營
商有穩定客戶群，特別電信三大運營商的重組和業務的調整，將潛在大量軟
體的升級和需開發適應新環境的軟體系統；有一批老客戶的潛在，可簽訂有
關系統集成專案和系統網路設備的採購安裝維護服務等。

2、 新業務或新產品之未來展望

公司通過自主研發的通信資料深度挖掘技術，利用電信優勢資源和客戶消費
行為的關聯性，為企業打造了一款集廣告精確發佈、客戶引導、客戶關懷、
效果評估為一體的精確營銷系統(PMS)，該系統目前產品有：關聯推送、行
業推廣、客戶關懷和關鍵字競價等。PMS初投入運營以來以其精準的客戶定
位，最有效的資料支援贏得客戶美譽，有較好的市場前景和發展空間，將會
是公司未來的核心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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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發的展示寶企業電視台、企業即時通溝通平台和門戶企業用戶平台等新
產品研發，為企業提供互聯網形象包裝、互聯網管道拓展的產品，具有潛在
的企業用戶。

隨著電信運營商的重組和業務的調整，應用業務將要適應變化而隨之的軟體
升級及適應新環境的新產品軟體的開發。

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獲取之股票權益

除以下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監事或行政總裁並無於本
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持有任何(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
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該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
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規定所述登記冊的權益及淡
倉；或(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或淡倉：

股份好倉

人士 權益類別 身份
內資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股本中擁有
的實際權益
的百分比

董事

陳平 個人 實益持有人 36,392,320 10.21%

行政總裁

劉巧萍 個人 實益持有人 10,235,340 2.87%

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獲取股票之權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未有
獲得本公司H股股票的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任何董事、監事及
行政總裁或其配偶及十八歲以下的子女均未有擁有或獲得或行使認購本公司股票
（或認股權證或債券，如適用者）之權利或購買本公司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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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有條件地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及條件載於招股章程
「購股權計劃」一節。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根據該項購股權計劃授
出購股權。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披露之權益及主要股東

除以下披露外，就本公司各董事、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並無任何人士或公司（除上文所披露由董事持有之權益外）擁有本公司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向
本公司披露；或被視為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
員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或為本公司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主要股東：

股份好倉

股東 身份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股本中
擁有的實際

權益的百分比

浙江浙大網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1,802,637
內資股

22.94%

上海長尾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4,117,808
內資股

9.57%

國恒盛興傳媒科技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4,117,800
內資股

9.57%

方科 實益擁有人 21,735,000
H股

6.10%

吳忠豪 實益擁有人 16,490,280
內資股

4.63%

施春華 實益擁有人 7,235,812
內資股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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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本公司各董事及各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
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載之規定，成立具有明確
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玉林先生、
張德馨先生及蔡小富先生組成，並由顧玉林先生擔任主席。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業績報告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回、出售或贖回證券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
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陳平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國，杭州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陳平先生、史烈先生、曹鴻波先
生、耿暉女士及胡楊俊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德馨先生、蔡小富先生
及顧玉林先生。

本公佈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載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


